
項次 缺失編號 缺失內容
缺失

件數

缺失發

生

比例(%)

缺失預防之建議 備註

1 4.02.03.04.01

有無抽查施

工作業及抽

驗材料設備

，並填具抽

查(驗)紀錄

表

36 73.47%

本項屬監造單位常見缺失，經統計多數監造單位未制定符合工程需求之抽

查(驗)紀錄表，未留存抽查(驗)紀錄或紀錄不確實(應量化未量化)，材料

設備管制總表不全等，本項缺失預防建議如下：

1.各項試驗報告、材料送審資料等應由承攬廠商品管人員先行就相關文件

判讀(判讀結果應記載於相關試驗報告及送審文件)後，交由監造單位判

讀。

2.請各工程主辦單位於開工前講習時，將前開兩項缺失項目列入重點宣導

，請各工程主辦單位持續於辦理開工前講習或說明會時，將本缺失項目列

入重點宣導，並於工程督導時加強督導監造單位品質管理文件品質，倘有

違失情形嚴重者應依契約落實扣罰規定，以期落實施工品質管理，降低缺

失重複發生情形。                                          3.請工

程主辦單位加強審查監造計畫，責成監造單位提出材料/設備管制總表，

並督導監造單位落實抽查(驗)及留存相關紀錄照片。

4.監造單位應依據監造計畫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內容，進行施工品質抽查

及抽驗材料設備，各分項施工作業程序及檢驗停留點(hold point，又稱

限止點)請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製作綱要(以下

簡稱製作綱要)第七章「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表7.3格式並依工程特性制

定符合工程需求之抽查紀錄表。(請參照備註1)

5.監造單位請參考製作綱要第五章「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章節之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表5.1)及「材料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表

5.2)格式並依工程特性編製。

2 4.03.04.02
□未確實記

載檢查值
32 65.31%

本項屬承攬廠商常見缺失，亦為承攬廠商工程人員及品管人員主要職責，

經統計多數承攬廠商未制定符合工程需求之品管自主檢查表，尤其以未量

化自主檢查表檢查標準及紀錄實際檢查值比例最高，本項缺失預防建議如

下：

1.承攬廠商品管人員應確實依據品質計畫內容執行品質稽核作業。

2.監造單位應確實審查品質計畫，其中品管自主檢查表應依工程內容檢討

訂定自主檢查項目，自主檢查表審查重點內容包含有檢查項目、檢查標

準、檢查結果及紀錄、檢查結果追蹤等，並應符合監造計畫要求；於施工

中，監造單位應依監造權責抽查相關品管自主檢查表，並核對是否符合監

造計畫及施工規範相關品管要求，以落實第二級品保執行。

3.工程主辦單位於督導時，加強督導承攬廠商自主檢查表填寫內容。

4.請各工程主辦單位持續於辦理開工前講習或說明會時，將前開本缺失項

目列入重點宣導，並於工程督導時加強督導承攬廠商品質管理文件品質，

倘有違失情形嚴重者應依契約落實扣罰規定，以期落實施工品質管理，降

低缺失重複發生情形。

3 5.09.08

無工程告示

牌或內容未

符合規定

31 63.27%

  本項屬承攬廠商常見缺失，經統計大多為工程告示牌內容未符規定，未

有中英對照、經費來源及QR-CODE，亦未標註市政信箱及1999專線等。

本項缺失預防建議如下:

1.工程告示牌應依「工程告示牌及竣工名牌設置要點」相關規定設置，內

容應有中英對照，經費來源屬中央或地方需分別填列，全民督工APP下載

QR-CODE應標示於牌面上，為利民眾通報，需標註市政信箱及1999專線電

話。

2.工程告示牌應依契約規定數量設置，並設置於合適位置(例如於工區內

，民眾無法清楚查看告示內容)。

3.工期有變更時，應儘快予以修正。

4.工程告示牌未標註空污編號等重要事項。

5.工程告示牌基座未確實固定。

臺中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115年度第1季缺失發生件數比例高於50%工程施工查核缺失一覽表及缺失預防建議



項次 缺失編號 缺失內容
缺失

件數

缺失發

生

比例(%)

缺失預防之建議 備註

臺中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115年度第1季缺失發生件數比例高於50%工程施工查核缺失一覽表及缺失預防建議

4 4.01.99

其他主辦機

關、專案管

理廠商缺失

29 59.18%

  本項常見缺失建議預防措施如下，請工程主辦單位避免缺失重複發生：

1.主辦機關應依契約書中之權責分工表，辦理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書之核

定程序。

2.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之開工日期與簡報開工日期不符，或計畫核定日期

與簡報內容不符。

3.簡報內容未說明估驗執行情形，或估驗進度落後工程進度甚多，執行率

不佳

4.工程主辦單位應隨時督導工程施工情形，並留存紀錄備查(主辦機關工

程督導紀錄表)。另得視工程需要設置工程督導小組，隨時進行施工品質

督導工作。

5.建議工程主辦單位填具「主辦機關工程督導紀錄表」後，除督導人員及

承辦人員簽名或核章外，應呈送單位主管核閱。

6.主辦機關應確實依據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對監造及施工廠商相關工程人

進行專業人員評核。

5 4.03.03.02 記載不完整 25 51.02%

  本項屬承攬廠商常見缺失，亦為承攬廠商工地主任(營造業法第三十二

條)及負責人(營造業法第三十六條)應辦理事項，經統計多數施工日誌重

要事項紀錄(如上級單位督導查核、施工障礙、停工原因等)未確實記錄、

施工取樣試驗紀錄(及結果)未確實記載，本項缺失預防建議如下：

1.承攬廠商應依契約或參照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附

表三-1「公共工程施工日誌」或附表三-2「建築物施工日誌」格式填寫。

2.承攬廠商之施工日誌應依施工狀況確實填寫，工程施工查核常見缺失內

如「施工取樣試驗紀錄」、「重要事項紀錄（含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指

示、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及需解決施工技術問題之通報處理情形、施工要

徑、進度落後原因及因應對策等）」及「專任工程人員督察情形」等未詳

實填寫，承攬廠商工地主任或負責人應確實紀錄。

3.監造單位應確實審查施工日誌內容，監造單位如有重要事項指示應要求

承攬廠商於施工日誌確實紀錄。

4.工程主辦單位於進行督導後，應要求承攬廠商於施工日誌重要事項紀錄

欄位確實紀錄。

備註：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